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18號

原      告  吳彩鳳  

訴訟代理人  簡詩展律師

被      告  曾美蘭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魏寶生  

訴訟代理人  黃愛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

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89萬元，及自民國114年3月20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被告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89萬元，及自

民國114年3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第1項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30萬元為被告供擔

保後，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89萬元為原告供擔保後，

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2項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30萬元為被告新光

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但被告新光人壽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89萬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

執行。

訴訟費用由被告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負擔2分之1，餘由被

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因合併而消滅之股份有限公司，其權利義務，應由合併後

存續或另立之公司承受，公司法第319條準用第75條規定甚

明。次按法人因合併而消滅者，訴訟程序在因合併而設立或

合併後存續之法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

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

169條第1項、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新光人壽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公司）於民國115年1月1日與

台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新公司）合併，新光公

司為消滅公司，台新公司為存續公司，並更名為新光公司，

以魏寶生為其法定代理人，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

服務及經濟部函在卷可稽（本院卷第211、213、217至222

頁），業據原告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209頁），核

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曾美蘭（下稱曾美蘭）前為新光公司之保險業務員，亦

為原告之保險服務專員。曾美蘭於112年5月間，向原告招攬

並經原告同意投保「新光人壽五動富貴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定期給付型）」（下稱系爭保險契約），曾美蘭於5月23

日向原告佯稱為及時進件投保，已匯款墊付保險費89萬元至

新光公司之帳戶，及於翌日提供要保書已上傳至新光公司內

部投保系統，供原告檢視，致原告誤信系爭保險契約已投

保，於同月24日匯款89萬元予曾美蘭而受有損害。嗣原告多

次向曾美蘭索取保險契約未果，遂於112年12月間至新光公

司草屯通訊處申訴，始知悉遭曾美蘭詐騙。曾美蘭任職新光

公司保險員期間，於執行職務範圍時，以招攬保險產品方式

詐騙原告，新光公司應與曾美蘭就原告之損失89萬元負擔連

帶賠償責任。又新光公司任由曾美蘭登入保單內部進件系統

並上傳保單，使原告誤認已完成投保，曾美蘭非首次詐騙保

戶，新光公司對業務員無管控或防範系統，更無於此期間對

曾美蘭為定期或不定期瞭解業務執行形以預防弊端發生之作

為，新光公司就允許業務員得代收保費，應建構完善之代收

保費監督系統，新光公司提供保險業務員服務原告時，未盡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下稱金保法）第7條第3項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過失造成原告受有損害，新光公司應賠償懲罰性

賠償金89萬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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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及金保法第11條之3第1項後段等規定，並聲明如主文第

1、2項所示。

三、被告則以

　㈠曾美蘭：伊於112年5月時為新光公司之業務員，也是原告之

業務員。伊未詐騙原告，原告說這張保單利息太低，出借89

萬元給伊等語。

　㈡新光公司：本件為原告與曾美蘭間之私人借貸，因原告不同

意投保曾美蘭招攬之保險，曾美蘭改向原告借款，並支付原

告5%利息。又原告以保單借款89萬元時，否認用以購買新保

單，保單借款之利率為3%，高於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障利率1.

5%，原告未提出招攬資料，且有多次投保經驗，豈會不知要

在要保書或保險商品客戶投保確認函（下稱確認函）上簽

名？原告提出之郵局匯款單並無郵局戳章，可見未完成匯

款，豈會將89萬元匯至保險公司以外之業務員個人帳戶，可

見原告所稱有投保乙情非真。縱原告有投保，業務員依保險

業授權代收保險費應注意事項（下稱授權事項）第3點規

定，代收保險費現金以5萬元為限，新光公司多年於要保文

件之「客戶投保權益確認函」第3點，說明保險費收取應以

銀行或郵局帳戶轉帳、匯款、信用卡、支票方式繳納，不收

取現金繳納保險，原告於107年、111年間向被告投保2張保

險契約時，均勾選了解及簽名確認，上開2張保單均以授權

轉帳方式繳納保險費，原告卻依業務員說明即將89萬元匯入

私人帳戶，有違反一般生活經驗法則及交易習慣，且新光公

司已盡相當說明及注意義務，就業務員監督管理難認有何疏

失，不負賠償責任。若認其應負賠償責任，原告就損害發生

與有過失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之判決，

願供擔保免予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依判決格式調整文字）： 

　㈠曾美蘭於112年5月時為新光公司之業務員，新光公司有授權

業務員得代收5萬元以下之保險費。

　㈡曾美蘭於112年5月時，向原告招攬系爭保險，曾美蘭於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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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月23日經新光公司內部投保系統上傳原告之投保資料。

　㈢原告於同年5月24日匯款曾美蘭89萬元。

　㈣原告於112年12月詢問新光公司保單情況，始知並無保單存

在。　 

五、本件爭執事項：

　㈠原告受曾美蘭詐騙受損89萬元

　　原告主張曾美蘭以墊付保費而為由，向其詐騙89萬元等語，

被告則抗辯89萬元為原告與曾美蘭間之借款等語，經查：

　⒈曾美蘭以證人身分證稱略為：伊擔任原告業務員好幾年，原

告簽本件保單前，剛跟新光公司借89萬元，要買這張保險；

原告有在保單及確認函簽名，伊有交給公司，在問借錢的事

前，原告已把繳保費之89萬元匯到伊的帳戶等語（本院卷第

197至205頁），可見原告經曾美蘭招攬下，已簽立系爭保險

契約及確認函，並將保費89萬元交予曾美蘭等情，已完成投

保程序，自有與台新公司成立保險契約之意，台新公司以原

告未提出保險契約等文件，抗辯原告無投保之意等語，自不

足採。

　⒉又查，原告主張曾美蘭於5月23日、24日，提出郵局匯款

單，及出示上傳原告之保單投保紀錄，因此誤信曾美蘭有墊

付保費而匯款89萬元予曾美蘭乙節，已提出line對話截圖、

郵政匯款單、e投保查詢系統等截取照片在卷可佐（本院卷

第25至31頁），其中匯款單為曾美蘭以原告名義填載匯款89

萬元予台新公司，e投保查詢系統則為曾美蘭上傳非原告簽

名之保險契約與確認函（本院卷第79至86頁），則曾美蘭向

原告傳送之匯款單、展示之投保文件，內容均非真實，可徵

其佯以原告名義繳付保費，及台新公司已受領系爭保險契約

等詐術行為，致原告深信不疑，認應返還曾美蘭墊付之保

費，故匯款89萬元予曾美蘭，是曾美蘭確有詐騙原告89萬

元，並致原告受有89萬元之損害。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

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曾美蘭賠償89萬元，自屬有據。

　⒊被告雖抗辯89萬元為借款等語，惟依曾美蘭證稱：原告說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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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保單利息低，要又不要，伊就說那你借我好了，利息比公

司高，沒有講要給多少利息，原告沒有回應，伊就認為原告

要借給伊，伊也沒有給過原告利息等語（本院卷第197至205

頁），為原告所否認，依曾美蘭之證述2人並未約明利息，

曾美蘭亦未曾支付利息，尚難以曾美蘭之證詞認定本件為借

款糾紛。又本件如為借款糾紛，曾美蘭何需傳送不實之匯款

單，及上傳非原告簽名之保單契約、確認函，其行為顯係藉

由招攬保險契約之機會，使原告陷於已墊付保費及投保系爭

保險契約之錯誤，原告因此將89萬元匯至曾美蘭之個人帳

戶。被告以曾美蘭事後推諉之詞，無視曾美蘭施行詐術之行

為，以原告未於上傳之保單簽名，或原告曾稱保單借款非用

於購買新保險契約等情，抗辯原告無投保真意等語，自無足

採。

　㈡新光公司應與曾美蘭負連帶責任

　⒈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

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

文。而該條規定之立法旨趣，乃因日常生活中，僱用人運用

受僱人為其執行職務而擴張其活動範圍及事業版圖，以獲取

利益、增加營收；基於損益兼歸之原則，自應加重其責任，

使其連帶承擔受僱人不法行為所造成之損害，俾符事理之

平。且僱用人在經濟上恆比受僱人具有較充足之資力，令僱

用人與受僱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亦可使被害人獲得較多

賠償之機會，以免求償無著，有失公平。因此，該條項所謂

受僱人執行職務，不僅包括受僱人執行其所受命令，或委託

之職務自體，或執行該職務所必要之行為，即受僱人濫用職

務或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在外形客觀上足認與執行職務有關

者，就令其為自己利益所為亦應包含在內（最高法院18年上

字第875號、42年台上字第1224號判決可資參照）。

　⒉查曾美蘭為新光公司之保險業務員，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曾

美蘭向原告招攬系爭保險契約過程已如前述，足見曾美蘭利

用其為保險業務員之身分，謊稱已墊付保費及上傳保險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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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自屬利用其職務上機會所為詐欺行為，且其詐欺之內容

即原告繳納之保費，客觀上與曾美蘭執行職務之內容相關。

原告遭曾美蘭詐騙所受損失，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之規定，

請求僱用人被告連帶負賠償責任，亦屬有據。新光公司雖稱

曾美蘭授權代收保險費以5萬元為限，原告投保之保單已載

明不收取現金繳納保險費，與原告以授權轉帳繳納保險費相

符，原告依業務員說明即將89萬元匯入私人帳戶，有違反一

般生活經驗法則及交易習慣，新光公司已盡相當說明及注意

義務，就業務員監督管理難認有何疏失，不負賠償責任等

語，惟查，保險業務員依授權事項雖僅能代收現金5萬元，

但逾此部分並無有效之約束、監督措施，新光公司於保險契

約記載不收取現金保費，僅在提醒保戶繳費方式，非可將監

督責任轉由保戶承擔，且本件曾美蘭已上傳原告之投保內

容，新光公司自可訪問投保情況，適時掌握業務員於招攬過

程有無違規情節，並介入補救。又保險業務員與保戶間關係

緊密，有高度信賴關係，原告見曾美蘭已墊付系爭保險契約

之全部保費，為使保險契約成立，自會返還墊付金額予曾美

蘭，尚難期待原告將89萬元匯至新光公司，再由新光公司退

還予曾美蘭，復參酌新光公司於113年8月1日起，公告業務

員全面禁止代收、代匯現金等，有網頁資料可佐（本院卷第

63、65），可見在此之前，新光公司對業務員收取現金保費

或墊付保費之行為，並無有效監督措施，其抗辯稱已盡監督

責任，不負連帶責任等語，尚不足採。

　㈢被告主張原告受有損害89萬元與有過失，並無理由

　⒈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

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損害之發

生，被害人與有過失者，須其過失行為亦係造成該損害發生

之直接原因，始足當之。如損害之發生，因加害人一方之故

意不法行為引起，被害人縱未採取相當防範措施或迴避手

段，不能因此認被害人對損害之發生亦與有過失，而有前揭

過失相抵之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157號判決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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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

　⒉被告雖抗辯原告未填具繳費之授權書，將89萬元匯至業務員

個人帳戶，原告受有損害與有過失，應減輕被告之責任等

語，惟查，原告是因曾美蘭故意實施不法之詐欺行為，致其

陷於錯誤而匯款89萬元，而受有損害，原告縱未採取措施防

免受騙，亦非損害之共同原因，自難認原告就其所受損害之

發生或擴大與有過失，本件並無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之適

用，被告此部分所辯，尚不足取。

　㈣原告請求懲罰性違約金89萬部分

　⒈按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義務；金融服務業因違反本法規定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對

於過失所致之損害，得酌定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

金保法第7條第3項前段、第11條之3第1項後段亦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新光公司為金融服務業，於其保險業務員向保戶收

取保費時，無建立有效之監督機制，已如前述，此部分核屬

金保法第7條第3項之提供保險商品或服務時，未盡善良管理

人之注意，並審酌原告因受曾美蘭之詐欺行為而受損89萬

元，損失非輕，此與新光公司未能對收取逾現金5萬元或墊

付保費之保險業務員，採取有效之監督措施有關，且迄今距

原告受騙已近3年，未獲任何賠償等情，爰依金保法第11條

之3第1項後段之規定，酌定新光公司應給付懲罰性違約金89

萬元。

六、綜上，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之規

定，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89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最後1名被告之翌日即114年3月20日（本院卷第93、95頁）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依金保法第11條之

3第1項後段之規定，請求新光公司給付原告89萬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3月20日（本院卷第95頁）起，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本件原告勝訴部分，原告與新光公司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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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職權諭知曾美蘭如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為其餘攻擊、防禦及舉證，經本

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

明。至於原告及新光公司於言詞辯論終結後提出之書狀、錄

音譯文及借款約定書，惟本院已說明曾美蘭有詐欺原告之行

為，且言詞辯論既已終結，本院即不得採為判決基礎。另新

光公司請求傳喚原告到庭為證，惟曾美蘭已證述招攬保險之

過程，自無傳喚原告到庭之必要，均予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謝儀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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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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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18號
原      告  吳彩鳳  
訴訟代理人  簡詩展律師
被      告  曾美蘭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魏寶生  
訴訟代理人  黃愛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89萬元，及自民國114年3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被告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89萬元，及自民國114年3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第1項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30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89萬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2項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30萬元為被告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但被告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89萬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訴訟費用由被告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負擔2分之1，餘由被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因合併而消滅之股份有限公司，其權利義務，應由合併後存續或另立之公司承受，公司法第319條準用第75條規定甚明。次按法人因合併而消滅者，訴訟程序在因合併而設立或合併後存續之法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 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9條第1項、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公司）於民國115年1月1日與台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新公司）合併，新光公司為消滅公司，台新公司為存續公司，並更名為新光公司，以魏寶生為其法定代理人，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及經濟部函在卷可稽（本院卷第211、213、217至222頁），業據原告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209頁），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曾美蘭（下稱曾美蘭）前為新光公司之保險業務員，亦為原告之保險服務專員。曾美蘭於112年5月間，向原告招攬並經原告同意投保「新光人壽五動富貴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下稱系爭保險契約），曾美蘭於5月23日向原告佯稱為及時進件投保，已匯款墊付保險費89萬元至新光公司之帳戶，及於翌日提供要保書已上傳至新光公司內部投保系統，供原告檢視，致原告誤信系爭保險契約已投保，於同月24日匯款89萬元予曾美蘭而受有損害。嗣原告多次向曾美蘭索取保險契約未果，遂於112年12月間至新光公司草屯通訊處申訴，始知悉遭曾美蘭詐騙。曾美蘭任職新光公司保險員期間，於執行職務範圍時，以招攬保險產品方式詐騙原告，新光公司應與曾美蘭就原告之損失89萬元負擔連帶賠償責任。又新光公司任由曾美蘭登入保單內部進件系統並上傳保單，使原告誤認已完成投保，曾美蘭非首次詐騙保戶，新光公司對業務員無管控或防範系統，更無於此期間對曾美蘭為定期或不定期瞭解業務執行形以預防弊端發生之作為，新光公司就允許業務員得代收保費，應建構完善之代收保費監督系統，新光公司提供保險業務員服務原告時，未盡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下稱金保法）第7條第3項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過失造成原告受有損害，新光公司應賠償懲罰性賠償金89萬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及金保法第11條之3第1項後段等規定，並聲明如主文第1、2項所示。
三、被告則以
　㈠曾美蘭：伊於112年5月時為新光公司之業務員，也是原告之業務員。伊未詐騙原告，原告說這張保單利息太低，出借89 萬元給伊等語。
　㈡新光公司：本件為原告與曾美蘭間之私人借貸，因原告不同意投保曾美蘭招攬之保險，曾美蘭改向原告借款，並支付原告5%利息。又原告以保單借款89萬元時，否認用以購買新保單，保單借款之利率為3%，高於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障利率1.5%，原告未提出招攬資料，且有多次投保經驗，豈會不知要在要保書或保險商品客戶投保確認函（下稱確認函）上簽名？原告提出之郵局匯款單並無郵局戳章，可見未完成匯款，豈會將89萬元匯至保險公司以外之業務員個人帳戶，可見原告所稱有投保乙情非真。縱原告有投保，業務員依保險業授權代收保險費應注意事項（下稱授權事項）第3點規定，代收保險費現金以5萬元為限，新光公司多年於要保文件之「客戶投保權益確認函」第3點，說明保險費收取應以銀行或郵局帳戶轉帳、匯款、信用卡、支票方式繳納，不收取現金繳納保險，原告於107年、111年間向被告投保2張保險契約時，均勾選了解及簽名確認，上開2張保單均以授權轉帳方式繳納保險費，原告卻依業務員說明即將89萬元匯入私人帳戶，有違反一般生活經驗法則及交易習慣，且新光公司已盡相當說明及注意義務，就業務員監督管理難認有何疏失，不負賠償責任。若認其應負賠償責任，原告就損害發生與有過失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免予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依判決格式調整文字）： 
　㈠曾美蘭於112年5月時為新光公司之業務員，新光公司有授權業務員得代收5萬元以下之保險費。
　㈡曾美蘭於112年5月時，向原告招攬系爭保險，曾美蘭於112年5月23日經新光公司內部投保系統上傳原告之投保資料。
　㈢原告於同年5月24日匯款曾美蘭89萬元。
　㈣原告於112年12月詢問新光公司保單情況，始知並無保單存在。　 
五、本件爭執事項：
　㈠原告受曾美蘭詐騙受損89萬元
　　原告主張曾美蘭以墊付保費而為由，向其詐騙89萬元等語，被告則抗辯89萬元為原告與曾美蘭間之借款等語，經查：
　⒈曾美蘭以證人身分證稱略為：伊擔任原告業務員好幾年，原告簽本件保單前，剛跟新光公司借89萬元，要買這張保險；原告有在保單及確認函簽名，伊有交給公司，在問借錢的事前，原告已把繳保費之89萬元匯到伊的帳戶等語（本院卷第197至205頁），可見原告經曾美蘭招攬下，已簽立系爭保險契約及確認函，並將保費89萬元交予曾美蘭等情，已完成投保程序，自有與台新公司成立保險契約之意，台新公司以原告未提出保險契約等文件，抗辯原告無投保之意等語，自不足採。
　⒉又查，原告主張曾美蘭於5月23日、24日，提出郵局匯款單，及出示上傳原告之保單投保紀錄，因此誤信曾美蘭有墊付保費而匯款89萬元予曾美蘭乙節，已提出line對話截圖、郵政匯款單、e投保查詢系統等截取照片在卷可佐（本院卷第25至31頁），其中匯款單為曾美蘭以原告名義填載匯款89萬元予台新公司，e投保查詢系統則為曾美蘭上傳非原告簽名之保險契約與確認函（本院卷第79至86頁），則曾美蘭向原告傳送之匯款單、展示之投保文件，內容均非真實，可徵其佯以原告名義繳付保費，及台新公司已受領系爭保險契約等詐術行為，致原告深信不疑，認應返還曾美蘭墊付之保費，故匯款89萬元予曾美蘭，是曾美蘭確有詐騙原告89萬元，並致原告受有89萬元之損害。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曾美蘭賠償89萬元，自屬有據。
　⒊被告雖抗辯89萬元為借款等語，惟依曾美蘭證稱：原告說這張保單利息低，要又不要，伊就說那你借我好了，利息比公司高，沒有講要給多少利息，原告沒有回應，伊就認為原告要借給伊，伊也沒有給過原告利息等語（本院卷第197至205頁），為原告所否認，依曾美蘭之證述2人並未約明利息，曾美蘭亦未曾支付利息，尚難以曾美蘭之證詞認定本件為借款糾紛。又本件如為借款糾紛，曾美蘭何需傳送不實之匯款單，及上傳非原告簽名之保單契約、確認函，其行為顯係藉由招攬保險契約之機會，使原告陷於已墊付保費及投保系爭保險契約之錯誤，原告因此將89萬元匯至曾美蘭之個人帳戶。被告以曾美蘭事後推諉之詞，無視曾美蘭施行詐術之行為，以原告未於上傳之保單簽名，或原告曾稱保單借款非用於購買新保險契約等情，抗辯原告無投保真意等語，自無足採。
　㈡新光公司應與曾美蘭負連帶責任
　⒈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該條規定之立法旨趣，乃因日常生活中，僱用人運用受僱人為其執行職務而擴張其活動範圍及事業版圖，以獲取利益、增加營收；基於損益兼歸之原則，自應加重其責任，使其連帶承擔受僱人不法行為所造成之損害，俾符事理之平。且僱用人在經濟上恆比受僱人具有較充足之資力，令僱用人與受僱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亦可使被害人獲得較多賠償之機會，以免求償無著，有失公平。因此，該條項所謂受僱人執行職務，不僅包括受僱人執行其所受命令，或委託之職務自體，或執行該職務所必要之行為，即受僱人濫用職務或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在外形客觀上足認與執行職務有關者，就令其為自己利益所為亦應包含在內（最高法院18年上字第875號、42年台上字第1224號判決可資參照）。
　⒉查曾美蘭為新光公司之保險業務員，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曾美蘭向原告招攬系爭保險契約過程已如前述，足見曾美蘭利用其為保險業務員之身分，謊稱已墊付保費及上傳保險契約，自屬利用其職務上機會所為詐欺行為，且其詐欺之內容即原告繳納之保費，客觀上與曾美蘭執行職務之內容相關。原告遭曾美蘭詐騙所受損失，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僱用人被告連帶負賠償責任，亦屬有據。新光公司雖稱曾美蘭授權代收保險費以5萬元為限，原告投保之保單已載明不收取現金繳納保險費，與原告以授權轉帳繳納保險費相符，原告依業務員說明即將89萬元匯入私人帳戶，有違反一般生活經驗法則及交易習慣，新光公司已盡相當說明及注意義務，就業務員監督管理難認有何疏失，不負賠償責任等語，惟查，保險業務員依授權事項雖僅能代收現金5萬元，但逾此部分並無有效之約束、監督措施，新光公司於保險契約記載不收取現金保費，僅在提醒保戶繳費方式，非可將監督責任轉由保戶承擔，且本件曾美蘭已上傳原告之投保內容，新光公司自可訪問投保情況，適時掌握業務員於招攬過程有無違規情節，並介入補救。又保險業務員與保戶間關係緊密，有高度信賴關係，原告見曾美蘭已墊付系爭保險契約之全部保費，為使保險契約成立，自會返還墊付金額予曾美蘭，尚難期待原告將89萬元匯至新光公司，再由新光公司退還予曾美蘭，復參酌新光公司於113年8月1日起，公告業務員全面禁止代收、代匯現金等，有網頁資料可佐（本院卷第63、65），可見在此之前，新光公司對業務員收取現金保費或墊付保費之行為，並無有效監督措施，其抗辯稱已盡監督責任，不負連帶責任等語，尚不足採。
　㈢被告主張原告受有損害89萬元與有過失，並無理由
　⒈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損害之發生，被害人與有過失者，須其過失行為亦係造成該損害發生之直接原因，始足當之。如損害之發生，因加害人一方之故意不法行為引起，被害人縱未採取相當防範措施或迴避手段，不能因此認被害人對損害之發生亦與有過失，而有前揭過失相抵之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15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雖抗辯原告未填具繳費之授權書，將89萬元匯至業務員個人帳戶，原告受有損害與有過失，應減輕被告之責任等語，惟查，原告是因曾美蘭故意實施不法之詐欺行為，致其陷於錯誤而匯款89萬元，而受有損害，原告縱未採取措施防免受騙，亦非損害之共同原因，自難認原告就其所受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與有過失，本件並無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被告此部分所辯，尚不足取。
　㈣原告請求懲罰性違約金89萬部分
　⒈按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金融服務業因違反本法規定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對於過失所致之損害，得酌定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保法第7條第3項前段、第11條之3第1項後段亦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新光公司為金融服務業，於其保險業務員向保戶收取保費時，無建立有效之監督機制，已如前述，此部分核屬金保法第7條第3項之提供保險商品或服務時，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並審酌原告因受曾美蘭之詐欺行為而受損89萬元，損失非輕，此與新光公司未能對收取逾現金5萬元或墊付保費之保險業務員，採取有效之監督措施有關，且迄今距原告受騙已近3年，未獲任何賠償等情，爰依金保法第11條之3第1項後段之規定，酌定新光公司應給付懲罰性違約金89萬元。
六、綜上，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89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1名被告之翌日即114年3月20日（本院卷第93、9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依金保法第11條之3第1項後段之規定，請求新光公司給付原告89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3月20日（本院卷第95頁）起，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本件原告勝訴部分，原告與新光公司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並依職權諭知曾美蘭如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為其餘攻擊、防禦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至於原告及新光公司於言詞辯論終結後提出之書狀、錄音譯文及借款約定書，惟本院已說明曾美蘭有詐欺原告之行為，且言詞辯論既已終結，本院即不得採為判決基礎。另新光公司請求傳喚原告到庭為證，惟曾美蘭已證述招攬保險之過程，自無傳喚原告到庭之必要，均予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謝儀潔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18號

原      告  吳彩鳳  

訴訟代理人  簡詩展律師

被      告  曾美蘭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魏寶生  

訴訟代理人  黃愛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

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89萬元，及自民國114年3月20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被告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89萬元，及自

民國114年3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第1項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30萬元為被告供擔

保後，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89萬元為原告供擔保後，

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2項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30萬元為被告新光

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但被告新光人壽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89萬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

執行。

訴訟費用由被告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負擔2分之1，餘由被

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因合併而消滅之股份有限公司，其權利義務，應由合併後

    存續或另立之公司承受，公司法第319條準用第75條規定甚

    明。次按法人因合併而消滅者，訴訟程序在因合併而設立或

    合併後存續之法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 

    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

    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

    169條第1項、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新光人壽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公司）於民國115年1月1日與

    台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新公司）合併，新光公

    司為消滅公司，台新公司為存續公司，並更名為新光公司，

    以魏寶生為其法定代理人，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

    服務及經濟部函在卷可稽（本院卷第211、213、217至222頁

    ），業據原告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209頁），核與

    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曾美蘭（下稱曾美蘭）前為新光公司之保險業務員，亦

    為原告之保險服務專員。曾美蘭於112年5月間，向原告招攬

    並經原告同意投保「新光人壽五動富貴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定期給付型）」（下稱系爭保險契約），曾美蘭於5月23

    日向原告佯稱為及時進件投保，已匯款墊付保險費89萬元至

    新光公司之帳戶，及於翌日提供要保書已上傳至新光公司內

    部投保系統，供原告檢視，致原告誤信系爭保險契約已投保

    ，於同月24日匯款89萬元予曾美蘭而受有損害。嗣原告多次

    向曾美蘭索取保險契約未果，遂於112年12月間至新光公司

    草屯通訊處申訴，始知悉遭曾美蘭詐騙。曾美蘭任職新光公

    司保險員期間，於執行職務範圍時，以招攬保險產品方式詐

    騙原告，新光公司應與曾美蘭就原告之損失89萬元負擔連帶

    賠償責任。又新光公司任由曾美蘭登入保單內部進件系統並

    上傳保單，使原告誤認已完成投保，曾美蘭非首次詐騙保戶

    ，新光公司對業務員無管控或防範系統，更無於此期間對曾

    美蘭為定期或不定期瞭解業務執行形以預防弊端發生之作為

    ，新光公司就允許業務員得代收保費，應建構完善之代收保

    費監督系統，新光公司提供保險業務員服務原告時，未盡金

    融消費者保護法（下稱金保法）第7條第3項善良管理人之注

    意義務，過失造成原告受有損害，新光公司應賠償懲罰性賠

    償金89萬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

    及金保法第11條之3第1項後段等規定，並聲明如主文第1、2

    項所示。

三、被告則以

　㈠曾美蘭：伊於112年5月時為新光公司之業務員，也是原告之

    業務員。伊未詐騙原告，原告說這張保單利息太低，出借89

     萬元給伊等語。

　㈡新光公司：本件為原告與曾美蘭間之私人借貸，因原告不同

    意投保曾美蘭招攬之保險，曾美蘭改向原告借款，並支付原

    告5%利息。又原告以保單借款89萬元時，否認用以購買新保

    單，保單借款之利率為3%，高於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障利率1.

    5%，原告未提出招攬資料，且有多次投保經驗，豈會不知要

    在要保書或保險商品客戶投保確認函（下稱確認函）上簽名

    ？原告提出之郵局匯款單並無郵局戳章，可見未完成匯款，

    豈會將89萬元匯至保險公司以外之業務員個人帳戶，可見原

    告所稱有投保乙情非真。縱原告有投保，業務員依保險業授

    權代收保險費應注意事項（下稱授權事項）第3點規定，代

    收保險費現金以5萬元為限，新光公司多年於要保文件之「

    客戶投保權益確認函」第3點，說明保險費收取應以銀行或

    郵局帳戶轉帳、匯款、信用卡、支票方式繳納，不收取現金

    繳納保險，原告於107年、111年間向被告投保2張保險契約

    時，均勾選了解及簽名確認，上開2張保單均以授權轉帳方

    式繳納保險費，原告卻依業務員說明即將89萬元匯入私人帳

    戶，有違反一般生活經驗法則及交易習慣，且新光公司已盡

    相當說明及注意義務，就業務員監督管理難認有何疏失，不

    負賠償責任。若認其應負賠償責任，原告就損害發生與有過

    失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

    保免予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依判決格式調整文字）： 

　㈠曾美蘭於112年5月時為新光公司之業務員，新光公司有授權

    業務員得代收5萬元以下之保險費。

　㈡曾美蘭於112年5月時，向原告招攬系爭保險，曾美蘭於112年

    5月23日經新光公司內部投保系統上傳原告之投保資料。

　㈢原告於同年5月24日匯款曾美蘭89萬元。

　㈣原告於112年12月詢問新光公司保單情況，始知並無保單存在

    。　 

五、本件爭執事項：

　㈠原告受曾美蘭詐騙受損89萬元

　　原告主張曾美蘭以墊付保費而為由，向其詐騙89萬元等語，

    被告則抗辯89萬元為原告與曾美蘭間之借款等語，經查：

　⒈曾美蘭以證人身分證稱略為：伊擔任原告業務員好幾年，原

    告簽本件保單前，剛跟新光公司借89萬元，要買這張保險；

    原告有在保單及確認函簽名，伊有交給公司，在問借錢的事

    前，原告已把繳保費之89萬元匯到伊的帳戶等語（本院卷第

    197至205頁），可見原告經曾美蘭招攬下，已簽立系爭保險

    契約及確認函，並將保費89萬元交予曾美蘭等情，已完成投

    保程序，自有與台新公司成立保險契約之意，台新公司以原

    告未提出保險契約等文件，抗辯原告無投保之意等語，自不

    足採。

　⒉又查，原告主張曾美蘭於5月23日、24日，提出郵局匯款單，

    及出示上傳原告之保單投保紀錄，因此誤信曾美蘭有墊付保

    費而匯款89萬元予曾美蘭乙節，已提出line對話截圖、郵政

    匯款單、e投保查詢系統等截取照片在卷可佐（本院卷第25

    至31頁），其中匯款單為曾美蘭以原告名義填載匯款89萬元

    予台新公司，e投保查詢系統則為曾美蘭上傳非原告簽名之

    保險契約與確認函（本院卷第79至86頁），則曾美蘭向原告

    傳送之匯款單、展示之投保文件，內容均非真實，可徵其佯

    以原告名義繳付保費，及台新公司已受領系爭保險契約等詐

    術行為，致原告深信不疑，認應返還曾美蘭墊付之保費，故

    匯款89萬元予曾美蘭，是曾美蘭確有詐騙原告89萬元，並致

    原告受有89萬元之損害。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之規定，請求曾美蘭賠償89萬元，自屬有據。

　⒊被告雖抗辯89萬元為借款等語，惟依曾美蘭證稱：原告說這

    張保單利息低，要又不要，伊就說那你借我好了，利息比公

    司高，沒有講要給多少利息，原告沒有回應，伊就認為原告

    要借給伊，伊也沒有給過原告利息等語（本院卷第197至205

    頁），為原告所否認，依曾美蘭之證述2人並未約明利息，

    曾美蘭亦未曾支付利息，尚難以曾美蘭之證詞認定本件為借

    款糾紛。又本件如為借款糾紛，曾美蘭何需傳送不實之匯款

    單，及上傳非原告簽名之保單契約、確認函，其行為顯係藉

    由招攬保險契約之機會，使原告陷於已墊付保費及投保系爭

    保險契約之錯誤，原告因此將89萬元匯至曾美蘭之個人帳戶

    。被告以曾美蘭事後推諉之詞，無視曾美蘭施行詐術之行為

    ，以原告未於上傳之保單簽名，或原告曾稱保單借款非用於

    購買新保險契約等情，抗辯原告無投保真意等語，自無足採

    。

　㈡新光公司應與曾美蘭負連帶責任

　⒈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

    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

    文。而該條規定之立法旨趣，乃因日常生活中，僱用人運用

    受僱人為其執行職務而擴張其活動範圍及事業版圖，以獲取

    利益、增加營收；基於損益兼歸之原則，自應加重其責任，

    使其連帶承擔受僱人不法行為所造成之損害，俾符事理之平

    。且僱用人在經濟上恆比受僱人具有較充足之資力，令僱用

    人與受僱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亦可使被害人獲得較多賠

    償之機會，以免求償無著，有失公平。因此，該條項所謂受

    僱人執行職務，不僅包括受僱人執行其所受命令，或委託之

    職務自體，或執行該職務所必要之行為，即受僱人濫用職務

    或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在外形客觀上足認與執行職務有關者

    ，就令其為自己利益所為亦應包含在內（最高法院18年上字

    第875號、42年台上字第1224號判決可資參照）。

　⒉查曾美蘭為新光公司之保險業務員，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曾

    美蘭向原告招攬系爭保險契約過程已如前述，足見曾美蘭利

    用其為保險業務員之身分，謊稱已墊付保費及上傳保險契約

    ，自屬利用其職務上機會所為詐欺行為，且其詐欺之內容即

    原告繳納之保費，客觀上與曾美蘭執行職務之內容相關。原

    告遭曾美蘭詐騙所受損失，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之規定，請

    求僱用人被告連帶負賠償責任，亦屬有據。新光公司雖稱曾

    美蘭授權代收保險費以5萬元為限，原告投保之保單已載明

    不收取現金繳納保險費，與原告以授權轉帳繳納保險費相符

    ，原告依業務員說明即將89萬元匯入私人帳戶，有違反一般

    生活經驗法則及交易習慣，新光公司已盡相當說明及注意義

    務，就業務員監督管理難認有何疏失，不負賠償責任等語，

    惟查，保險業務員依授權事項雖僅能代收現金5萬元，但逾

    此部分並無有效之約束、監督措施，新光公司於保險契約記

    載不收取現金保費，僅在提醒保戶繳費方式，非可將監督責

    任轉由保戶承擔，且本件曾美蘭已上傳原告之投保內容，新

    光公司自可訪問投保情況，適時掌握業務員於招攬過程有無

    違規情節，並介入補救。又保險業務員與保戶間關係緊密，

    有高度信賴關係，原告見曾美蘭已墊付系爭保險契約之全部

    保費，為使保險契約成立，自會返還墊付金額予曾美蘭，尚

    難期待原告將89萬元匯至新光公司，再由新光公司退還予曾

    美蘭，復參酌新光公司於113年8月1日起，公告業務員全面

    禁止代收、代匯現金等，有網頁資料可佐（本院卷第63、65

    ），可見在此之前，新光公司對業務員收取現金保費或墊付

    保費之行為，並無有效監督措施，其抗辯稱已盡監督責任，

    不負連帶責任等語，尚不足採。

　㈢被告主張原告受有損害89萬元與有過失，並無理由

　⒈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

    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損害之發

    生，被害人與有過失者，須其過失行為亦係造成該損害發生

    之直接原因，始足當之。如損害之發生，因加害人一方之故

    意不法行為引起，被害人縱未採取相當防範措施或迴避手段

    ，不能因此認被害人對損害之發生亦與有過失，而有前揭過

    失相抵之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157號判決意旨參

    照）。

　⒉被告雖抗辯原告未填具繳費之授權書，將89萬元匯至業務員

    個人帳戶，原告受有損害與有過失，應減輕被告之責任等語

    ，惟查，原告是因曾美蘭故意實施不法之詐欺行為，致其陷

    於錯誤而匯款89萬元，而受有損害，原告縱未採取措施防免

    受騙，亦非損害之共同原因，自難認原告就其所受損害之發

    生或擴大與有過失，本件並無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

    ，被告此部分所辯，尚不足取。

　㈣原告請求懲罰性違約金89萬部分

　⒈按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義務；金融服務業因違反本法規定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對

    於過失所致之損害，得酌定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

    金保法第7條第3項前段、第11條之3第1項後段亦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新光公司為金融服務業，於其保險業務員向保戶收

    取保費時，無建立有效之監督機制，已如前述，此部分核屬

    金保法第7條第3項之提供保險商品或服務時，未盡善良管理

    人之注意，並審酌原告因受曾美蘭之詐欺行為而受損89萬元

    ，損失非輕，此與新光公司未能對收取逾現金5萬元或墊付

    保費之保險業務員，採取有效之監督措施有關，且迄今距原

    告受騙已近3年，未獲任何賠償等情，爰依金保法第11條之3

    第1項後段之規定，酌定新光公司應給付懲罰性違約金89萬

    元。

六、綜上，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之規定

    ，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89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

    後1名被告之翌日即114年3月20日（本院卷第93、95頁）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依金保法第11條之3

    第1項後段之規定，請求新光公司給付原告89萬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3月20日（本院卷第95頁）起，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本件原告勝訴部分，原告與新光公司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並依職權諭知曾美蘭如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為其餘攻擊、防禦及舉證，經本

    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

    明。至於原告及新光公司於言詞辯論終結後提出之書狀、錄

    音譯文及借款約定書，惟本院已說明曾美蘭有詐欺原告之行

    為，且言詞辯論既已終結，本院即不得採為判決基礎。另新

    光公司請求傳喚原告到庭為證，惟曾美蘭已證述招攬保險之

    過程，自無傳喚原告到庭之必要，均予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謝儀潔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18號

原      告  吳彩鳳  

訴訟代理人  簡詩展律師

被      告  曾美蘭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魏寶生  

訴訟代理人  黃愛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89萬元，及自民國114年3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被告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89萬元，及自民國114年3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第1項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30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89萬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2項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30萬元為被告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但被告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89萬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訴訟費用由被告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負擔2分之1，餘由被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因合併而消滅之股份有限公司，其權利義務，應由合併後存續或另立之公司承受，公司法第319條準用第75條規定甚明。次按法人因合併而消滅者，訴訟程序在因合併而設立或合併後存續之法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 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9條第1項、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公司）於民國115年1月1日與台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新公司）合併，新光公司為消滅公司，台新公司為存續公司，並更名為新光公司，以魏寶生為其法定代理人，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及經濟部函在卷可稽（本院卷第211、213、217至222頁），業據原告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209頁），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曾美蘭（下稱曾美蘭）前為新光公司之保險業務員，亦為原告之保險服務專員。曾美蘭於112年5月間，向原告招攬並經原告同意投保「新光人壽五動富貴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下稱系爭保險契約），曾美蘭於5月23日向原告佯稱為及時進件投保，已匯款墊付保險費89萬元至新光公司之帳戶，及於翌日提供要保書已上傳至新光公司內部投保系統，供原告檢視，致原告誤信系爭保險契約已投保，於同月24日匯款89萬元予曾美蘭而受有損害。嗣原告多次向曾美蘭索取保險契約未果，遂於112年12月間至新光公司草屯通訊處申訴，始知悉遭曾美蘭詐騙。曾美蘭任職新光公司保險員期間，於執行職務範圍時，以招攬保險產品方式詐騙原告，新光公司應與曾美蘭就原告之損失89萬元負擔連帶賠償責任。又新光公司任由曾美蘭登入保單內部進件系統並上傳保單，使原告誤認已完成投保，曾美蘭非首次詐騙保戶，新光公司對業務員無管控或防範系統，更無於此期間對曾美蘭為定期或不定期瞭解業務執行形以預防弊端發生之作為，新光公司就允許業務員得代收保費，應建構完善之代收保費監督系統，新光公司提供保險業務員服務原告時，未盡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下稱金保法）第7條第3項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過失造成原告受有損害，新光公司應賠償懲罰性賠償金89萬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及金保法第11條之3第1項後段等規定，並聲明如主文第1、2項所示。

三、被告則以

　㈠曾美蘭：伊於112年5月時為新光公司之業務員，也是原告之業務員。伊未詐騙原告，原告說這張保單利息太低，出借89 萬元給伊等語。

　㈡新光公司：本件為原告與曾美蘭間之私人借貸，因原告不同意投保曾美蘭招攬之保險，曾美蘭改向原告借款，並支付原告5%利息。又原告以保單借款89萬元時，否認用以購買新保單，保單借款之利率為3%，高於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障利率1.5%，原告未提出招攬資料，且有多次投保經驗，豈會不知要在要保書或保險商品客戶投保確認函（下稱確認函）上簽名？原告提出之郵局匯款單並無郵局戳章，可見未完成匯款，豈會將89萬元匯至保險公司以外之業務員個人帳戶，可見原告所稱有投保乙情非真。縱原告有投保，業務員依保險業授權代收保險費應注意事項（下稱授權事項）第3點規定，代收保險費現金以5萬元為限，新光公司多年於要保文件之「客戶投保權益確認函」第3點，說明保險費收取應以銀行或郵局帳戶轉帳、匯款、信用卡、支票方式繳納，不收取現金繳納保險，原告於107年、111年間向被告投保2張保險契約時，均勾選了解及簽名確認，上開2張保單均以授權轉帳方式繳納保險費，原告卻依業務員說明即將89萬元匯入私人帳戶，有違反一般生活經驗法則及交易習慣，且新光公司已盡相當說明及注意義務，就業務員監督管理難認有何疏失，不負賠償責任。若認其應負賠償責任，原告就損害發生與有過失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免予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依判決格式調整文字）： 

　㈠曾美蘭於112年5月時為新光公司之業務員，新光公司有授權業務員得代收5萬元以下之保險費。

　㈡曾美蘭於112年5月時，向原告招攬系爭保險，曾美蘭於112年5月23日經新光公司內部投保系統上傳原告之投保資料。

　㈢原告於同年5月24日匯款曾美蘭89萬元。

　㈣原告於112年12月詢問新光公司保單情況，始知並無保單存在。　 

五、本件爭執事項：

　㈠原告受曾美蘭詐騙受損89萬元

　　原告主張曾美蘭以墊付保費而為由，向其詐騙89萬元等語，被告則抗辯89萬元為原告與曾美蘭間之借款等語，經查：

　⒈曾美蘭以證人身分證稱略為：伊擔任原告業務員好幾年，原告簽本件保單前，剛跟新光公司借89萬元，要買這張保險；原告有在保單及確認函簽名，伊有交給公司，在問借錢的事前，原告已把繳保費之89萬元匯到伊的帳戶等語（本院卷第197至205頁），可見原告經曾美蘭招攬下，已簽立系爭保險契約及確認函，並將保費89萬元交予曾美蘭等情，已完成投保程序，自有與台新公司成立保險契約之意，台新公司以原告未提出保險契約等文件，抗辯原告無投保之意等語，自不足採。

　⒉又查，原告主張曾美蘭於5月23日、24日，提出郵局匯款單，及出示上傳原告之保單投保紀錄，因此誤信曾美蘭有墊付保費而匯款89萬元予曾美蘭乙節，已提出line對話截圖、郵政匯款單、e投保查詢系統等截取照片在卷可佐（本院卷第25至31頁），其中匯款單為曾美蘭以原告名義填載匯款89萬元予台新公司，e投保查詢系統則為曾美蘭上傳非原告簽名之保險契約與確認函（本院卷第79至86頁），則曾美蘭向原告傳送之匯款單、展示之投保文件，內容均非真實，可徵其佯以原告名義繳付保費，及台新公司已受領系爭保險契約等詐術行為，致原告深信不疑，認應返還曾美蘭墊付之保費，故匯款89萬元予曾美蘭，是曾美蘭確有詐騙原告89萬元，並致原告受有89萬元之損害。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曾美蘭賠償89萬元，自屬有據。

　⒊被告雖抗辯89萬元為借款等語，惟依曾美蘭證稱：原告說這張保單利息低，要又不要，伊就說那你借我好了，利息比公司高，沒有講要給多少利息，原告沒有回應，伊就認為原告要借給伊，伊也沒有給過原告利息等語（本院卷第197至205頁），為原告所否認，依曾美蘭之證述2人並未約明利息，曾美蘭亦未曾支付利息，尚難以曾美蘭之證詞認定本件為借款糾紛。又本件如為借款糾紛，曾美蘭何需傳送不實之匯款單，及上傳非原告簽名之保單契約、確認函，其行為顯係藉由招攬保險契約之機會，使原告陷於已墊付保費及投保系爭保險契約之錯誤，原告因此將89萬元匯至曾美蘭之個人帳戶。被告以曾美蘭事後推諉之詞，無視曾美蘭施行詐術之行為，以原告未於上傳之保單簽名，或原告曾稱保單借款非用於購買新保險契約等情，抗辯原告無投保真意等語，自無足採。

　㈡新光公司應與曾美蘭負連帶責任

　⒈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該條規定之立法旨趣，乃因日常生活中，僱用人運用受僱人為其執行職務而擴張其活動範圍及事業版圖，以獲取利益、增加營收；基於損益兼歸之原則，自應加重其責任，使其連帶承擔受僱人不法行為所造成之損害，俾符事理之平。且僱用人在經濟上恆比受僱人具有較充足之資力，令僱用人與受僱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亦可使被害人獲得較多賠償之機會，以免求償無著，有失公平。因此，該條項所謂受僱人執行職務，不僅包括受僱人執行其所受命令，或委託之職務自體，或執行該職務所必要之行為，即受僱人濫用職務或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在外形客觀上足認與執行職務有關者，就令其為自己利益所為亦應包含在內（最高法院18年上字第875號、42年台上字第1224號判決可資參照）。

　⒉查曾美蘭為新光公司之保險業務員，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曾美蘭向原告招攬系爭保險契約過程已如前述，足見曾美蘭利用其為保險業務員之身分，謊稱已墊付保費及上傳保險契約，自屬利用其職務上機會所為詐欺行為，且其詐欺之內容即原告繳納之保費，客觀上與曾美蘭執行職務之內容相關。原告遭曾美蘭詐騙所受損失，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僱用人被告連帶負賠償責任，亦屬有據。新光公司雖稱曾美蘭授權代收保險費以5萬元為限，原告投保之保單已載明不收取現金繳納保險費，與原告以授權轉帳繳納保險費相符，原告依業務員說明即將89萬元匯入私人帳戶，有違反一般生活經驗法則及交易習慣，新光公司已盡相當說明及注意義務，就業務員監督管理難認有何疏失，不負賠償責任等語，惟查，保險業務員依授權事項雖僅能代收現金5萬元，但逾此部分並無有效之約束、監督措施，新光公司於保險契約記載不收取現金保費，僅在提醒保戶繳費方式，非可將監督責任轉由保戶承擔，且本件曾美蘭已上傳原告之投保內容，新光公司自可訪問投保情況，適時掌握業務員於招攬過程有無違規情節，並介入補救。又保險業務員與保戶間關係緊密，有高度信賴關係，原告見曾美蘭已墊付系爭保險契約之全部保費，為使保險契約成立，自會返還墊付金額予曾美蘭，尚難期待原告將89萬元匯至新光公司，再由新光公司退還予曾美蘭，復參酌新光公司於113年8月1日起，公告業務員全面禁止代收、代匯現金等，有網頁資料可佐（本院卷第63、65），可見在此之前，新光公司對業務員收取現金保費或墊付保費之行為，並無有效監督措施，其抗辯稱已盡監督責任，不負連帶責任等語，尚不足採。

　㈢被告主張原告受有損害89萬元與有過失，並無理由

　⒈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損害之發生，被害人與有過失者，須其過失行為亦係造成該損害發生之直接原因，始足當之。如損害之發生，因加害人一方之故意不法行為引起，被害人縱未採取相當防範措施或迴避手段，不能因此認被害人對損害之發生亦與有過失，而有前揭過失相抵之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15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雖抗辯原告未填具繳費之授權書，將89萬元匯至業務員個人帳戶，原告受有損害與有過失，應減輕被告之責任等語，惟查，原告是因曾美蘭故意實施不法之詐欺行為，致其陷於錯誤而匯款89萬元，而受有損害，原告縱未採取措施防免受騙，亦非損害之共同原因，自難認原告就其所受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與有過失，本件並無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被告此部分所辯，尚不足取。

　㈣原告請求懲罰性違約金89萬部分

　⒈按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金融服務業因違反本法規定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對於過失所致之損害，得酌定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保法第7條第3項前段、第11條之3第1項後段亦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新光公司為金融服務業，於其保險業務員向保戶收取保費時，無建立有效之監督機制，已如前述，此部分核屬金保法第7條第3項之提供保險商品或服務時，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並審酌原告因受曾美蘭之詐欺行為而受損89萬元，損失非輕，此與新光公司未能對收取逾現金5萬元或墊付保費之保險業務員，採取有效之監督措施有關，且迄今距原告受騙已近3年，未獲任何賠償等情，爰依金保法第11條之3第1項後段之規定，酌定新光公司應給付懲罰性違約金89萬元。

六、綜上，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89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1名被告之翌日即114年3月20日（本院卷第93、9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依金保法第11條之3第1項後段之規定，請求新光公司給付原告89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3月20日（本院卷第95頁）起，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本件原告勝訴部分，原告與新光公司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並依職權諭知曾美蘭如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為其餘攻擊、防禦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至於原告及新光公司於言詞辯論終結後提出之書狀、錄音譯文及借款約定書，惟本院已說明曾美蘭有詐欺原告之行為，且言詞辯論既已終結，本院即不得採為判決基礎。另新光公司請求傳喚原告到庭為證，惟曾美蘭已證述招攬保險之過程，自無傳喚原告到庭之必要，均予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謝儀潔





